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 

「無意願進入司法程序之非告訴乃論性侵害案件」處理流程 102年 10月訂 

 

 

被害人無意願且案情不明確 

 被害人有意願 

 
1. 知會警察機關，說明案主及案

家屬無意願進入司法程序 

2. 社工持續追蹤關懷 3個月 

1. 聯繫被害人並詳盡告知相關權

益、提供「性侵害被害人權益

保障說明書」及服務資訊 

2. 評估被害人進入司法流程意願 

防治中心受理接獲非告訴乃論性侵害通報案件 

被害人有意願 

 

 

被害人無意願 

1. 主責社工持續與被害人聯繫，確認被害人意願 

2. 防治中心將案件資料以公文函送警察機關依

職權偵辦 

由警察機關將相關資料移

送地檢署或少年法院(庭) 

1. 提供案情及被

害人意願陳述

等相關資料予

婦幼隊 

2. 社工應提醒警

察應注意被害

人之特殊身心

狀況 

3. 警察機關於偵

辦時,應針對

有特殊身心狀

況之被害人,

與主責社工討

論適宜之筆錄

時間，社工員

依規定提供陪

同服務 

 

被害人有意願 

 

被害人無意願但案情明確 

 

 


